三明市三元区招生委员会文件

元招委〔2026〕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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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区招生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

三元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
辖区各中小学：

现将《2026年三元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三元区招生委员会

2026年6月23日

    抄送：市教育局，区委办、政府办、人大办、政协办，宣传部部长林菲，区委常委、副区长叶皓华

2026年三元区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和省、市关于义务教育阶段阳光招生工作有关要求，结合《三元区招生委员会关于调整优化三元辖区市属小学招生办法的公告》(元招委〔2023〕10号),研究制定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招生工作方案。

一、小学招生

（一）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截至2020年8月31日及以前出生）的具有三元户籍的适龄儿童和常住三元辖区进城务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各小学应按有关规定接收招生服务区内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

（二）报名时间

城区小学招生工作统一于7月1日开始，郊区、农村小学招生工作由各校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三）报名方式

通过下载“e三明”APP、关注“e三明”公众号或访问“e三明”网站并实名认证后进行报名。

（四）房产户籍要求
房产和户籍迁移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继续实行一套住房六年内只向一户家庭提供小学学位的办法，若房产学位被占用，不享受片区学校优先录取资格。房产学位占用情况可登录“e三明－教育考试－三元区房产学位查询”平台查询。2023年12月14日后购买三明市实验小学、三明学院附属小学招生片区内二手房不享受市属小学学位，按“积分入学、志愿录取”办法，录取到有剩余学位的区属学校。

（五）招生办法

根据“划片就近，免试入学；分批录取，遵循志愿；积分排名，统筹安排”的原则依次录取新生。

1.批次对象及录取办法

（1）第一批招生对象：“三统一”对象和教育优待对象

①“三统一”对象：房产（占51%及以上产权，下同）、户籍和实际居住“三统一”的适龄儿童（含三代同户，即孩子与祖辈及法定监护人一方同时落户祖辈房产，同住且法定监护人及孩子在市区内另无房产）。

②教育优待对象：符合省、市、区有关教育优待照顾政策的适龄儿童。

录取办法：

如果片区学校第一批招生对象总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则全部录取；如果片区学校第一批招生对象总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教育优待对象按相关规定安排录取，同时对“三统一”对象采取“积分入学、志愿录取”的办法录取，未被片区学校录取的“三统一”对象，按全区积分排序依次参加其它志愿录取。

（2）第二批招生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适龄儿童（“两统一”对象）

房产和实际居住在招生片区，但户籍未迁入的适龄随迁子女；户籍和房产均在招生片区，但尚未交房入住的适龄儿童;户籍和实际居住在招生片区但无房产的适龄儿童。（无房产的“二统一”对象未在招生片区内租房或所租的房产无学位，不享受片区学校优先录取资格）

录取办法：在全区第一批招生对象录取后，有剩余学位的学校进行第二批招生对象的录取。符合条件的第二批招生对象，按要求填报志愿。若片区学校登记的生源数不超过剩余学位数，则全部录取；若片区学校登记的生源数超过剩余学位数，则按积分排序依次录取；所有未被片区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按全区积分排序依次参加其它志愿录取。

第三批招生对象：符合招生申请条件的适龄随迁子女  

申请条件：

随迁子女法定监护人或随迁子女持有2025年12月31日前的三元辖区居住证（在城区实际居住的本区农村乡镇适龄儿童参照附件5执行）。随迁人员租住的房产学位被占用，不享受片区学校优先录取的资格。
录取办法：在全区第一批、第二批招生对象录取后，有剩余学位的学校进行第三批招生对象的录取。符合第三批招生条件的对象，按要求填报志愿。若片区学校的登记生源数不超过剩余学位数，则全部录取；若片区学校的登记生源数超过剩余学位数，按积分排序依次录取；所有未被片区学校录取的适龄儿童按全区积分排序依次参加其它志愿录取。

2.积分计算办法

（1）户籍积分。属于招生片区实际户籍的，得基础分30分（2020年1月1日后寄户的不计基础分，寄户即集体户或落户房产不属于法定监护人或祖辈的），从迁入户籍最近时间算起，另每满一月计0.5分，法定监护人一方和适龄儿童可累加计算。

（2）房产积分。适龄儿童或法定监护人在招生片区拥有有效房产，以市自然资源局和市住建局相关系统登记的时间为准，房产基础分30分，另每满一月计0.5分。
（3）居住证积分。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在招生片区连续居住的，按居住证时间计算，每满一月计0.5分，法定监护人一方和适龄儿童可累加计算。

（4）社保积分。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一方参加三元辖区职工养老保险的，从缴纳当月开始计分，每满一月计0.5分。

（5）奖励积分。适龄儿童法定监护人一方参加三明市民文明积分，上年度文明积分在申请市区小学积分入学对象监护人中排名前1000名，按名次从低到高给予0.01分至10分奖励。

说明：报名对象在招生平台上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平台可自动获取招生对象的积分要素，并自动计算，除平台或学校通知个别无法获取积分要素的对象需到片区学校现场提交材料外，其它报名对象无需到现场提交材料。
3.积分排序办法

（1）第一、二批招生对象积分分值由户籍（或居住证）、房产、社保及奖励积分累加；若出现积分相同的情况，按户口、房产、社保积分依次排序。
（2）第三批招生对象积分分值由居住证、社保及奖励积分累加。若出现积分相同的情况，按居住证、社保积分依次排序。

4.实施“长幼随学”录取办法

适龄儿童家庭中已有子女就读小学的（不含原毕业班），其他新入学子女符合该校规定入学条件，在各批次招生中，可享受同批次优先录取至原子女就读学校的资格；符合条件的家长需在招生平台上申请，逾期未申请视同放弃资格。
（六）招生程序

1.发布招生公告（6月26日前）

各校在学校门口和微信公众号发布招生公告。

2.实名认证申请（7月1日前）

学生家长通过下载“e三明”APP、关注“e三明”公众号或访问“e三明”网站进行实名认证。
3.招生对象在线登记（7月1日－7月3日）

符合条件的招生对象在平台上报名登记，若网络报名不成功或报名材料在网上无法认证的家长，请于7月2日至3日到就读片区学校现场办理。逾期未进行登记的不参加网上平台招生录取，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待招生平台录取完毕后，根据学位剩余情况，由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为避免产生房产学位占用纠纷，“二统一”无房对象和租房对象需在报名系统中提交与居住证地址相同的房产证原件电子照片，未提供视为片区无学位。

在招生登记时，家长应如实提供相关材料。若提供虚假材料，一经核实，三元区户籍的适龄儿童由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安排，三元区以外户籍适龄儿童回原籍就读，情节严重的，报公安等相关部门依法处理。不符合招生条件或根据积分排名未录取且不服从调剂的适龄儿童，应提前做好回户籍地学校就读的准备。

4.材料审核（7月4日-7月8日）
各校根据家长报名登记的网上各项材料，组织人员审核材料，并判定对象的招生批次。

5.第一批招生对象录取（7月9日-11日）
（1）不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录取（7月9日）

符合条件的对象直接录取，并由系统推送录取结果。公布各学校招收本校第一批招生对象后的剩余学位。
（2）超过招生计划数的学校录取

①积分核实（7月9日）

由积分系统计算积分，向申请对象公布个人积分结果。对积分有异议的家长于7月9日18：00前通过招生报名系统申请复核，学校接受复核并确认积分结果，逾期不再受理。

②填报志愿（7月10日）

“三统一”和属统筹安排的教育优待对象填报志愿。志愿填报采取“1+3”的模式，其中“1”即本片区学校为必选校，“3”为有剩余学位的3所学校，家长均需按志愿顺序依次填报（志愿学校不得跨南、北部片区填报），填报时间截止7月10日18：00，逾期未填报志愿的，视为放弃志愿录取资格。

③公布录取结果及各校剩余学位（7月11日）

系统推送录取结果，并公布各校剩余学位。

6.第二、三批招生对象录取（7月10日-15日）
①第二、三批招生对象积分核实（7月10日）
积分系统自动计算积分，向申请对象公布个人积分结果。对积分有异议的家长，于7月10日18：00前通过招生报名系统申请复核，学校接受复核并确认积分结果，逾期不再受理。

②推送积分及排序（7月11日）

家长在系统查询积分及排序。

③第二批招生对象志愿填报（7月12日）

第二批招生对象志愿填报采取“1+N”的模式，其中“1”即本片区学校为必选校（含本片区学校无剩余学位情况），“N”为其他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家长均需按志愿顺序依次全部填报（志愿学校不得跨南、北部片区填报），填报时间截止7月12日18：00，逾期未填报志愿的，视为放弃志愿录取资格。

④公布第二批招生对象录取结果（7月13日）
系统向第二批招生对象推送录取结果，同时公布各校招收完第一、二批招生对象后的剩余学位。                                                                                                                    

⑤第三批招生对象志愿填报（7月14日）
第三批招生对象志愿填报采取“1+N”的模式，其中“1”即本片区学校为必选校（含本片区学校无剩余学位情况），“N”为其他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家长均需按志愿顺序依次全部填报（志愿学校不得跨南、北部片区填报），填报时间截止7月14日18：00，逾期未填报志愿的，视为放弃志愿录取资格。

⑥公布第三批招生对象录取结果（7月15日）
系统向第三批招生对象推送录取结果。
二、初中招生

（一）招生对象

三元辖区小学毕业生；三元区户籍、房产（占51%以上产权）、实际居住“三统一”的外县区小学毕业生。

（二）招生办法

初中招生采用“划片招生、梯次录取、统筹安排”的招生办法（三明一中陈景润初中部按招生方案进行电脑派位录取，具体见附件6），继续实行一套住房三年内只向一户家庭提供初中学位的办法。不动产和户籍迁移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30日。

第一梯次：户籍、房产和实际居住在本区招生片区“三统一”的小学毕业生；省、市有关教育优待政策对象。

第二梯次：房产和实际居住在本区招生片区，但户籍未迁入的辖区小学毕业生；户籍和实际居住在本区招生片区但无房产的辖区小学毕业生；户籍和房产均在招生片区，但尚未交房入住的辖区小学毕业生。 

第三梯次：三元辖区小学毕业的进城务工人员适龄随迁子女。

初中招生按照梯次顺序依次招生，如第一梯次生源总数超过片区学校剩余学位的，采用电脑随机派位志愿录取的办法录取（从2027年秋季开始，凡第一梯次人数超过该校的招生计划，按满足“三统一”的时间先后顺序确定本校录取名单，未被片区学校录取的学生依次按志愿录取到其它有剩余学位的学校）。其它梯次招生对象根据各校剩余学位情况统筹安排。
属三元区户籍的学生，如房产与户籍分属南、北部片区（即原三元、梅列辖区）的，原则上统筹安排在户籍所在片区学位宽松的学校录取；房产和户籍分离，但同属南部或北部，原则上以房产为依据录取。

（三）招生程序

1.信息采集。5月底至6月，各小学向家长宣传小升初招生办法，各校（含农村小学）组织指导家长填报《小学毕业生免试就近入学报名登记表》，家长应如实填写房产和户籍信息，进城务工随迁子女除房产或户籍迁移变更外，其居住信息以学籍平台电子学籍信息为准，原则上不予变更。

2.资格审查。各校组织人员核实随迁子女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的电子学籍信息，同时通过线下提交的材料对各小学毕业生的报名信息进行核查比对，辖区各小学对毕业生报名信息梯次类型判定，并完善招生套表。

3.跨区录取学生网上报名。三元辖区户籍、房产、实际居住“三统一”的外县区小学毕业生，需到我区初中升学，请于7月1日至7日（工作日）携带房产证和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到三元区教育局中教股办理跨区录取手续，并提交原毕业县区的小学毕业生报名登记表，具体步骤详见附件7。
其他情况需到我区就读初中的，在原就读小学地升入初中后，可于七年级下学期按照规定通过转学的方式转入。

4.确定名单。7月20日前，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招生办法依次录取，生源需要调剂通常采用随机派位等方式确定录取学校，如生源调剂涉及市局直属学校的，由市、区两级教育行政部门研究解决。8月10日前，各中学公布录取学生名单，并发放入学通知书。 

 5.办理入学。新生凭入学通知书按规定时间到录取学校办理入学手续。逾期无故未到校办理入学手续视为放弃我区初中入学资格，初中阶段原则上不再办理转入区属初中。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中小学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领导，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各校要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建立健全工作机制，落实工作责任，强化过程管理，加强协调配合，确保招生工作平稳有序。根据福建省实施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专项规划和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的要求，原则上小学起始年级班额不超过45人，初中起始年级班额不超过50人。

（二）规范招生行为。实施“阳光招生”，各中小学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考试或面试，做到对录取生源免试入学。继续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做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工作的实施意见》（闽政联〔2022〕1号）、《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严格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规范招收公安英烈、因公牺牲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军人子女、消防救援人员子女、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台胞子女、正在援疆（援藏）的干部子女及本校在职教职工子女等对象，不得随意扩大教育优待照顾政策对象范围。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中小学要利用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进行政策宣传和解读，使之家喻户晓，让社会支持、家长理解，积聚工作正能量。要倡导科学教育理念，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努力营造免试就近入学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学校要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向社会公开相关信息，设立工作咨询电话、监督举报平台，接受社会监督。

（四）强化监督检查。各中小学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有关招生入学“十项严禁”纪律要求，明确校长是招生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坚持“谁佐证、谁把关、谁负责”的原则，建立通报、倒查责任追究机制。要主动会同纪检部门加强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监管，畅通举报渠道，认真核实群众信访投诉，严肃查处顶风违纪招生及乱收费行为，提高对违规招生治理和防控能力。对违反招生入学和学籍管理等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应严肃追究相关人员和领导责任。
本招生工作方案由三元区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

1.三元辖区各小学招生服务区及招生咨询电话

2.三元辖区各中学招生服务片区

3.2026年秋季三元辖区各小学招生计划

4.2026年秋季三元辖区各中学招生计划

5.城区实际居住的三元辖区乡镇适龄儿童居住证积分计分办法

6.三明一中陈景润初中部招生工作方案

7.三元辖区初中跨区录取人员信息采集办法

附件1

三元辖区各小学招生服务区及招生咨询电话

北部片区

列入网上报名招生的城区学校

 1.三明市实验小学(市属）：东新一路（北侧）——新市北路（西侧）——东新三路（南侧）——列东街（东侧）——东新二路（梅列大桥东端）——江滨路所围成的区域和翡翠城小区。招生咨询电话：8222550

2.三明学院附属小学（市属）：江滨路——东新一路——新市北路——劲松路为界的东南区域（不含翡翠城小区）。招生咨询电话：8221086

3.三元区第一实验学校（小学部）：华坪路——新市北路——乾兴巷——乾龙路——乾景巷（徐碧分园门前路）——列东街——江滨路——东乾二路消防大厦以南所围成的区域、徐锦新城。招生咨询电话：8910916

4.三元区第二实验学校（小学部）：东乾二路消防大厦至碧桂园片区。招生咨询电话：8912022

5.三元区崇和实验小学：东新三路——列东街——东新二路（梅列大桥东端）——江滨路——东新四路——新市北路所围成的区域（含四路北的崇桂新村楼宇）。招生咨询电话：8083419

6.三元区沪明小学：劲松路（北侧）——东新四路——列东街——徐商路——乾兴巷——新市北路——华坪路（宏宇花园）所围成的区域（含洋山村）。招生咨询电话：13799151580

7.三元区东安小学：东新四路——江滨路——学区路——列东街所围成的区域（不含四路北的崇桂新村楼宇）和滨江新城及翁墩村。招生咨询电话：8033722

8.三元区东新小学：徐商路——学区路——江滨路——列东街——乾景巷（徐碧分园门前路）——乾龙路所围成的区域。招生咨询电话：7992676

9.三元区贵溪洋小学：快速通道以北的万达、中梁、富力、城投金澜湾、小溪碧湖、廖源村和后洋村等区域。招生咨询电话：7504863
10.三元区上河城小学：上河城小区和碧口村。招生咨询电话：8283368

11.三元区列西小学：以鹰厦铁路东侧为界，南至列东大桥，北至北山新村的区域。招生咨询电话：8213569

12.三明十中（小学部）：以鹰厦铁路西侧为界，列西铁路道口以南属于三钢集团公司的区域。招生咨询电话：8205452

13.三元区群英小学：以鹰厦铁路西面为界，列西铁路道口以北的区域（不含北山新村）。招生咨询电话：8265382

（二）未列入网上报名招生学校

14.三元区小蕉小学：小蕉村和小蕉社区及陈大台溪村、砂蕉村、渔溪村。招生咨询电话：8213219

15.三元区陈大中心小学：陈大镇辖区。招生咨询电话：8368583

16.三元区洋溪中心小学：洋溪镇辖区。招生咨询电话：8350608

南部片区

（一）列入网上报名招生的城区学校

1.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台江校区（市属）：白沙街道台江社区、台江村、长安社区铁路三元区站及城关大桥以南部分。招生咨询电话： 8330388

2. 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城关街道的崇宁社区，复康社区和红印山社区。招生咨询电话8080630

3. 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富兴校区：富兴堡街道富兴社区。招生咨询电话15305983052

4.三元区东霞小学：富兴堡街道的富文社区、新南社区、永兴社区、东霞社区。招生咨询电话：7502503

5. 三元区第二实验小学：城关街道的凤岗社区、建新社区、山水社区。招生咨询电话： 8095520

6.三元区建设小学：城关街道的新亭社区、新龙社区、下洋社区及芙蓉社区。招生咨询电话： 8095791

7. 三元区白沙小学：白沙街道白沙社区、桃源社区、白沙村、长安社区铁路三元区站及城关大桥以北部分、群一社区（属白沙和长安小学共有招生服务区）。招生咨询电话： 8803371

8.三元区长安小学：白沙街道的群二社区、桥西社区、群一社区（属长安和白沙小学共有招生服务区）。招生咨询电话： 5168881

（二）未列入网上报名招生学校
9. 三明学院实验小学：荆西街道辖区。招生咨询电话：8399449

10. 三元区莘口中心小学：莘口镇辖区。招生咨询电话：8370008
11. 三元区中村中心小学：中村乡辖区。招生咨询电话：8343359

12. 三元区岩前中心小学：岩前镇的阳岩社区、岩前村、吉口村、乌龙村、忠山村。招生咨询电话：8388258

13. 三元区星桥中心小学：岩前镇的星桥村、增坊村、白叶坑村、横坑村、下寨村、欧坑村、富源村、眉山村。招生咨询电话：8380307

附件2

三元辖区各中学招生服务片区

北部片区

1.列东中学

江滨路——梅列大桥（东新二路）——列东大街——东新三路——新市北路———劲松路为界南部区域；

2.三明八中

梅列大桥（东新二路）——列东大街——东新三路——新市北路——东新五路——乾龙路——徐新路——江滨路为界北部区域和滨江新城及翁墩村；

3.三元区第一实验学校（初中部）

劲松路——新市北路——东新五路——乾龙路——徐新路——江滨路——东乾二路————东乾二路消防大厦以南所围成的区域、徐锦新城；

4.三元区第二实验学校（初中部）

东乾二路消防大厦至碧桂园片区；

5.三明十中

以列西龙新一路为界的界南区域；
6.三明十一中

以列西龙新一路为界的界北区域；

7.三明六中

陈大镇辖区。

8.三元区洋溪中学

洋溪镇辖区。
9.三元区贵溪洋中学
快速通道以北的万达、中梁、富力、城投金澜湾、小溪、碧湖、廖源村、后洋村、碧口村和上河城小区等区域；

南部片区

1.三明一中陈景润初中部（多校划片、随机派位）

第一批次电脑派位社区：富兴堡新南社区、永兴社区、富文社区，城关街道崇宁社区、红印山社区、复康社区；

第二批次电脑派位社区：城关街道凤岗社区、建新社区、山水社区,富兴堡街道东霞社区,白沙街道台江社区、台江村和荆西街道辖区。

2.三明三中

城关街道下洋社区、新龙社区、新亭社区、芙蓉社区、建新社区、山水社区、凤岗社区；其中建新社区、山水社区、凤岗社区可参加一中初中部电脑派位。

3.三明四中

白沙街道辖区；其中台江村和台江社区可参加一中初中部电脑派位。

4.三明十二中

富兴堡街道辖区；城关街道崇宁社区、红印山社区、复康社区；荆西街道辖区。其中富兴堡街道富文、新南、东霞、永兴社区，城关街道崇宁、红印山、复康社区，荆西街道辖区可参加一中初中部电脑派位。

5.三元区中村中学

  中村乡辖区。
6.三元区莘口中学

  莘口镇辖区

7.三元区岩前中学

  岩前镇辖区
附件3

2026年秋季三元辖区各小学招生计划

	片区
	学校
	班级数

	北部
	三明市实验小学
	7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
	6

	
	三元区第一实验学校
	6

	
	三元区第二实验学校
	6

	
	三元区崇和实验小学
	4

	
	三元区东安小学
	4

	
	三元区东新小学
	4

	
	三元区沪明小学
	6

	
	三元区贵溪洋小学
	6

	
	三元区上河城小学
	2

	
	三元区列西小学
	3

	
	三明十中附属小学
	2

	
	三元区群英小学
	2

	
	三元区小蕉小学
	1

	
	三元区陈大中心小学
	1

	
	三元区洋溪中心小学
	1

	南部
	学院附小台江校区（市属）
	1

	
	三明市陈景润实验小学
	4

	
	景润实小富兴校区
	4

	
	三元区第二实验小学
	6

	
	三元区建设小学
	6

	
	三元区东霞小学
	6

	
	三元区白沙小学
	4

	
	三元区长安小学
	2

	
	三明学院实验小学（荆东）
	1

	
	三元区莘口中心小学
	1

	
	岩前中心小学（含教学点）
	2

	
	三元区中村中心小学
	1

	
	三元区星桥中心小学
	1

	总计
	
	100


附件4

2026年秋季三元辖区各中学招生计划

	片区
	学校
	班级数

	北部
	列东中学
	16

	
	三明八中
	14

	
	三明十中
	6

	
	三明十一中
	4

	
	三元区第一实验学校
	9

	
	三元区第二实验学校
	8

	
	三元区贵溪洋中学
	8

	
	三明六中
	2

	
	洋溪中学
	1

	南部
	三明一中初中部
	12

	
	三明十二中
	14

	
	三明三中
	15

	
	三明四中
	8

	
	三元区莘口中学
	2

	
	三元区中村中学
	1

	
	三元区岩前中学
	2

	
	总计
	122


附件5

城区实际居住的三元辖区乡镇适龄儿童
居住证积分计分办法
根据《三明市区非“三统一”人员子女积分入学工作实施方案（试行）》，为解决确实在城区实际居住的三元辖区乡镇适龄儿童无法办理居住证造成无居住证积分问题，根据我区实际，经研究，其居住证积分的计分办法参照市级文件，即：“适龄儿童及法定监护人在招生片区连续居住的，按居住时间计算，每满一月计0.5分，法定监护人一方和适龄儿童可累加计算。”居住证积分家长可选择如下办法之一计算。

1.监护人在城区购房（含三代同户的祖辈房产），监护人和适龄儿童以购房登记时间开始计算居住时间，其中适龄儿童居住开始计算时间不早于出生时间；

2.监护人在城区经商办企业或开店，需提供营业执照和社区居住证明，以两项材料起始时间较迟的为准计算开始居住时间，适龄儿童计算时间不早于出生时间；

3.监护人在城区稳定就业并缴交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提供社区居住证明，以缴交开始时间为准计算开始居住时间，适龄儿童计算时间不早于出生时间；

4.监护人在城区实际居住，且幼儿在城区幼儿园实际就读，需提供社区居住证明，城区实际就读名单向区教育局查询，一方计算时间最长不超过36个月。

以上材料无法在招生平台获取的，请于7月2日至3日到片区学校提交材料，逾期不予受理。

附件6

三明一中陈景润初中部招生工作方案

一、招生计划：12个班，每班50人，共600名。

二、招生原则：一是免试入学、相对就近原则；二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三是多校划片、随机派位原则。

三、参加电脑派位的社区

第一批次派位社区：富兴堡街道：新南社区、永兴社区、富文社区；城关街道：崇宁社区、红印山社区、复康社区。

第二批次派位社区：富兴堡街道：东霞社区；城关街道：凤岗社区、建新社区、山水社区；白沙街道：台江社区、台江村；荆西街道辖区。

四、招生办法：分批次派位，生源通过电脑随机派位产生。

1.第一批次电脑派位（录取200名）。第一批次电脑派位对象为：

（1）居住在第一批次派位社区的陈景润实验小学、三明十二中小学部、东霞小学的毕业生（符合城区其它片区的“三统一”对象和租住上述社区但拥有城区其它片区房产或户籍的除外）；

（2）在当年6月30日前（含）取得上述社区房产、户籍和实际居住“三统一”的其它学校小学毕业生。

其中居住在永兴、富文社区符合上述条件的对象可选择不参加电脑派位直接录取三明十二中，选择后不允许变更和参与第二批次电脑派位。

第二批次电脑派位（名额为招收教育优待对象和第一批次电脑派位录取后的剩余学位）。第二批次电脑派位对象为：

（1）参加第一批次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

（2）居住在第二批次派位社区的陈景润实验小学、三明十二中小学部、第二实验小学、东霞小学、附小台江校区、三明学院实验小学的毕业生（城区非参加电脑派位社区的“三统一”对象和租住在电脑派位社区但拥有城区非参加电脑派位社区房产或户籍的对象除外）；

（3）其它学校小学毕业在当年6月30日前（含）取得第二批次电脑派位社区房产、户籍和实际居住“三统一”的毕业生。

符合电脑派位的对象，其中居住在东霞社区的对象可选择不参加电脑派位直接录取三明十二中，居住在建新社区和山水社区的对象可选择不参加电脑派位,“三统一”对象直接录取三明三中，非“三统一”对象根据学位情况按梯次分别录取三中或四中，以上对象选择后不允许变更。

3.电脑派位社区未录取学生安排。属富兴堡街道永兴、东霞、富文社区，城关街道红印山社区和荆西街道辖区的学生录取三明十二中；属富兴堡街道新南，城关街道崇宁、复康社区根据学位情况，按照梯次分别录取三明十二中或三明四中；属城关街道凤岗、建新、山水社区的学生根据学位情况按梯次分别录取三明三中或三明四中；属白沙街道台江社区、台江村的学生录取三明四中。
备注：在荆西街道辖区初中建成投入使用后，荆西街道辖区不再作为三明一中陈景润初中部的电脑派位片区。　

附件7
三元辖区初中跨区录取人员信息采集

一、跨区录取对象

三元区户籍、房产（占51%以上产权）、实际居住“三统一”的外县区小学毕业生。（房产户籍截止时间为6月30日）

二、跨区录取人员信息采集办法

1.网上信息填报

扫描下面二维码，并于7月7日前按提示要求填写相关信息。


材料提交审核

    下载打印《小学毕业生升初中跨县（市、区）录取申请表》（附后），填写相关信息，携带房产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于7月1日至3日、7月6日至7日到区教育局中教股（东安新村72号区教育局501）提交审核。
特别提示：跨区录取学生信息提交审核截止时间为7月7日，逾期不予受理。  三元区教育局初中招生咨询电话：0598-7991703
  小学毕业生升初中跨县（市、区）录取申请表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学校
	
	学籍号
	

	电话1
	
	电话2
	

	户口所在地
	三元区           （镇街）派出所          社区（村）委会

	房产住址
	

	家庭详细住址
	

	申请原因
	□回原籍就读              □政策性照顾对象

	转出县（市、区）初招办意见
	转入县（市、区）初招办意见

	年  月  日

盖章
	年  月  日

盖章


本表一式两份，转入和转出学校所在教育局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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